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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环保局与市城管局建立噪声油烟投诉处理协调机制

11月2日，市城市管理局、市环境保护局召开联席会议，在各自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三定”方案及《宜昌市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实施办法》(宜昌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等规定的基础上，共商建立噪声油烟污染投诉处理协调机制。

一、建立协调处理机制

一是明确分管领导。市城市管理局、市环境保护局分别明确由李大农同志（局党组成员、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政委）、毛希勇同志（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具体负责噪声油烟污染投诉处理的协调工作。

二是投诉受理互联。城管投诉举报热线电话6850110、环保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69的值守工作人员要加强交流，熟悉有关法规和投诉处理要求，对噪声油烟污染投诉能准确回复和妥善处理。按照相关规定（详见附件），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应由市城市管理局查处，工业噪声污染应由市环境保护局查处，上述两个投诉热线的值守人员应及时实现书面互转。《投诉转交通（告）知单》由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市环境监察支队共同制定。

三是法制工作机构加强沟通。两局法制工作机构要加强联系沟通，为噪声油烟污染投诉处理提供相关的法规依据和工作协调。

四是及时配合进行环境监测。为查处噪声油烟污染的需要，市环境监测站应及时免费开展噪声油烟监测，并提供监测报告。

五是执法队伍加强培训交流。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市环境监察支队要进一步加强工作联系，市环境监察支队要联合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开展对噪声油烟类环境污染投诉案件进行调查，研究综合管理措施，并应城市管理方面的要求，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学习和工作交流。

二、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实行联合执法

一般情况下，按照《宜昌市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实施办法》(宜昌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的规定，由市城市管理局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行为进行查处。对于上述噪声油烟污染的案件市城市管理局处理确有困难的，实行联合执法，由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市环境监察支队联合成立执法专班，并由两部门共同联合市工商、卫生、公安、规划、建设等部门查处。

三、实行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市环境保护局将以下内容及时提供给市城市管理局：建筑夜间施工核准，环境监察中发现的有关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案件的线索及证据，其它为查处上述噪声油烟污染案件需要提供的相关信息等。具体信息提供的方式方法由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市环境监察支队共同确定。

群众对噪声油烟污染的反响很大，解决好噪声油烟污染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噪声油烟污染，特别是油烟污染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监管难度大，小餐饮门店、活动摊点从业人员多为弱势群体，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必须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从规划源头抓起，即加强监管，又进行合理引导，标本兼治，才能达到维护广大群众的环境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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